
经济学院教职工 2021-2023 聘期考核实施细则

依据《北京工商大学岗位聘任办法（2021-2023年）》附件6《北京工

商大学教职工考核办法》有关规定，根据学校2023年度教职工师德考核和

年度考核工作安排，结合学院实际制定本细则。

一、考核范围

全体在编在岗的教职工，以下为特殊的三类情况：

（一）学校中层及以上干部按照干部人事管理权限及有关规定执行。“双

肩挑”干部还应按照本办法参加教师岗位的考核。

（二）高层次人才师德考核按照本办法执行，年度考核和聘期考核按照《

北京工商大学高层次人才考核实施办法》执行。

（三）与学校签订预聘期合同的教师，师德考核和年度考核按照本办法执

行，聘期考核按照合同约定执行。

二、考核原则

（一）实行师德“一票否决”。

（二）坚持客观公正、民主公开。

（三）重心下移，分类考核。

（四）定性考核与定量考核相结合。

（五）以岗位职责和工作绩效为依据。

三、考核时段

聘期考核时段为 2023年12月26日至 2024年1月3日

四、考核的组织领导

考核工作小组负责全院年度考核和聘期考核工作。考核工作小组由书

记任组长，成员不少于11人，由院领导班子成员、学科建设负责人、专业

建设负责人、分工会主席、学术委员会成员、教代会成员和教职工代表组



成。考核工作小组名单报校人事处备案。考核工作小组办公室设在学院办

公室。

五、学院考核工作小组的职责

1. 制定学院年度和聘期考核工作实施细则，组织实施学院的年度和聘期

考核工作。考核实施细则由学院教职工代表大会表决通过后报学校人事处

备案。

2. 审核学院教职工对考核结果的复核申请。

3. 严肃考核纪律，对考核过程中出现的违反程序、徇私舞弊、打击报复

、弄虚作假等问题，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六、聘期考核标准

教授二级岗位

完成以下两项成果中的任1项：

（1）指导学术团队成员聘期内获得省部级二等奖及以上奖励或省部级及

以上人才项目，或获批国家重大（重点）项目1项。

（2）带领团队聘期内完成以下成果中的2项：

①获批主持国家级项目2项，或主持获批国家级平台1个；

②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A1类论文6篇或热点论文、高被引论文4篇

或A类及以上论文10篇（人文社科）

③团队年均到位经费：120万元（人文社科）；

④团队成员以第一发明人获得授权国内发明专利12项。

教授三级岗位

完成以下3项成果中的任1项：

（1）指导学术团队成员聘期内获得省部级二等奖及以上奖励或省部级人

才项目1项。



（2）获批主持国家级项目1项，或以第一完成人获得省部级二等奖及以上

奖励1项或主持获批国家级平台1个。

（3）个人聘期内完成以下成果中的3项：

①获批主持省部级项目1项，或主持获批省部级及以上平台1个；

②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A1类论文1篇或A类论文3篇或C类及以上论

文5篇（人文社科）；

③年均到位经费：30万元（人文社科）；

④获批主持省部级及以上人才项目1项；

⑤以第一发明人获得授权国内发明专利4项；

⑥年均主讲本科生课程不少于32学时；

⑦完成《北京工商大学岗位聘任办法（2021-2023年）》的附件2《北京工

商大学教师岗位聘任实施细则》中的表1、表2或表3（以下简称“附件2

的表1、表2或表3”）中不同于上述成果的任一项成果。

教授四级岗位

完成下列 3 项成果中的任一项：

年均主讲本科生课程不少于128学时，且聘期内完成下列条件中的1项：

①获批主持省部级及以上项目1项，或以第一完成人获得省部级三等奖及

以上奖励1项，或主持获批省部级及以上平台1个；

②以指导教师身份指导学生获得省部级二等奖及以上奖励一项；

③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A1类论文或热点论文、高被引论文1篇或A

类论文2篇或C类及以上论文4篇（人文社科）；

④年均到位经费：15万元（人文社科）；

⑤获批主持省部级、北京市教委或科委人才项目1项；

⑥以第一发明人获得授权国内发明专利1项；

⑦完成附件2的表1、表2或表 3 中不同于上述成果的任一项成果。



（2）年均主讲本科生课程不少于32学时，且聘期内完成下列成果中的2

项：

①获批主持省部级及以上项目1项，或以第一完成人获得省部级三等奖及

以上奖励1项，或主持获批省部级及以上平台1个；

②指导学生获得省部级二等奖及以上奖励一项；

③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A1类论文或热点论文、高被引论文1篇或A

类论文2篇或C类及以上论文4篇（人文社科）；

④年均到位经费：15万元（人文社科）；

⑤获批主持省部级、北京市教委或科委人才项目1项；

⑥以第一发明人获得授权国内发明专利2项；

⑦完成附件2的表1、表2或表3中不同于上述成果的任一项成果。

主讲本科生课程，且聘期内完成下列成果中2项：

获批主持省部级及以上项目1项，或以第一完成人获得省部级三等奖及以

上奖励1项，或主持获批省部级及以上平台1个；

②指导学生获得省部级二等奖及以上奖励1项；

③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A1类论文或热点论文、高被引论文1篇或A

类论文3篇或C类及以上论文5篇（人文社科）

④年均到位经费：30万元（人文社科）

⑤获批主持省部级、北京市教委或科委人才项目1项；

⑥以第一发明人获得授权国内发明专利3项；

⑦完成附件2的表1、表2或表3中不同于上述成果的任一项成果。

副教授五级岗位

①聘期内应较好地融入科研、教学团队，并成为科研教学团队骨干，是学

科、专业或课程建设负责人的得力助手。



②协助学科带头人和专业建设负责人制定专业或课程建设规划以及具体

建设方案；参与团队建设，并发挥积极作用。

③努力争取并积极承担科研教学工作，取得高水平成果。

④每学年主讲 1 门及以上本科生骨干课程，承担一定的研究生教学任务。

副教授六级岗位

①聘期内应融入科研、教学团队，并成为科研教学骨干。

②参与制定专业或课程建设规划以及具体建设方案；参与团队建设，并发

挥积极作用。

③努力争取并积极承担教学科研工作，力争取得高水平学术成果。

④积极参与教学质量工程建设项目。

⑤每学年主讲 1 门及以上本科生骨干课程，承担一定的研究生教学任务。

副教授七级岗位

①聘期内应融入科研、教学团队，并积极承担重要科研教学任务。

②积极承担科研和教学研究工作。

③每学年主讲 1 门及以上本科生骨干课程，承担一定的研究生教学任务。

讲师岗位

①主动承担学院、系、团队负责人安排的教学、科研、教育管理等任务。

②努力争取科研机会、积极参加团队科学研究，完成从事科学研究的基本

训练，在科研实践中全面提升科学研究能力和学术水平。

③聘期内主讲 1 门及以上本科生课程，完成所在学院规定的教学任务。

不合格的等次的认定：

存在以下情况之一者，聘期考核为“不合格”。

（1）聘期内不能认真履行岗位职责，工作不负责任，教学、科研、管理

与服务出现重大责任事故，造成重大财产损失或生命危害者；或者失职、

渎职，造成严重后果者；



（2）聘期内2个年度考核结果未达到合格者或未确定考核等次者（新进人

员因不满半年而未确定考核等次者除外）；

（3）思想品德考核不合格或在考核、职务晋升或其他工作中提供虚假材

料或剽窃他人成果造成恶劣影响者；

（4）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者；

（5）未经学校同意，擅自出国或者出国逾期不归者；

（6）聘期内长期在外兼职，不能履行岗位职责者；

（7）由于个人原因无正当理由不参加考核，经教育后仍拒绝参加者。

管理教辅岗位考核标准

合格的标准：

聘期内能够履行岗位职责，完成各年度的岗位工作任务，各年度考核

结果均为合格及以上等次者。

不合格的等次的认定：

存在以下情况之一者，聘期考核为“不合格”。

（1）聘期内不能认真履行岗位职责，工作不负责任，教学科研、管理与

服务出现重大责任事故，造成重大财产损失或生命危害者；或者失职、渎

职，造成严重后果者；

（2）聘期内 2 个年度考核结果未达到合格者或未确定考核等次者（新进

人员因不满半年而未确定考核等次者除外）；

（3）思想品德考核不合格或在考核、职务晋升或其他工作中提供虚假材

料或剽窃他人成果造成恶劣影响者；

（4）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者；

（5）未经学校同意，擅自出国或者出国逾期不归者；

（6）聘期内长期在外兼职，不能履行岗位职责者；

（7）由于个人原因无正当理由不参加考核，经教育后仍拒绝参加者。



聘期考核结果作为新一轮的岗位聘任续聘和解聘的重要依据。本聘期

考核结果合格的教职工，可参加新一轮的岗位聘任。考核结果不合格的教

职工，在新一轮岗位聘任中，学校将视情况降低岗位等级或调整岗位聘用

或解聘。

七、考核纪律

参加考核的全体人员应坚持考核原则，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地参与考

核。全体考核人员应遵循以下纪律要求：

1.不准借考核之机谋私利；

2.不准故意夸大、缩小、隐瞒、歪曲事实，弄虚作假；

3.不准设置障碍，干扰或妨碍考核工作；

4.不准对反映情况的人打击报复。

对违反上述纪律的，视其性质、情节和造成的后果，进行批评教育或

给予处分。造成失实的，考核结果无效。

八、考核的复议与申诉

如教职工对本人考核结果有异议，可在接到考核结果通知之日起 30

日内向学校师德建设委员会或考核委员会申请复核，学校师德建设委员会

或考核委员会在接到申请书之日起15日内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

在30日内作出维持或者变更考核结果的复核决定，并以书面形式通知申请

人。如教职工对复核结果仍有异议，可以向学校教职工申诉委员会提起申

诉。

本细则于2023年12月28日由学院教代会表决通过，自文件发布之日起

执行。本细则由学院考核工作小组负责解释，未尽事宜按照学校年度考核

和聘期考核有关规定执行。

经济学院

2023年12月28日


